
忙于工作

耽误终身大事

“婚前买的房子， 肯定应该属于

我吧？ 现在我和妻子打算离婚， 她却

要求分割房子或者给她补偿， 如果实

在达不成离婚协议， 我只好去起诉了

……” 前来咨询的周先生眉头紧锁，

说起自己的情况不住地唉声叹气。

周先生告诉我， 他和妻子年纪差

了十几岁， “我们当初是相亲认识

的， 一开始我比较在意年龄差， 但她

却表示‘年龄不是问题’。 现在看来，

的确还是有问题……”

周先生在一家私营企业一步步做

到了高管的位置， 平时工作十分繁

忙， 也就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随着年纪过了三十直奔四十而

去， 家人“催婚” 的力度不断增强，

父母甚至一度撂下“再不谈对象， 过

年就不要回家” 的狠话。 于是， 本身

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的周先生参与了不

少相亲活动， 并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

后来的妻子孙小姐。

孙小姐是研究生毕业， 当时刚工

作两年多， 十分活泼外向。 由于和周

先生处于同一行业， 因此两人认识

后， 她常常就工作中的问题向周先生

请教， 周先生也毫无保留地倾囊相

授。 为了答谢， 孙小姐主动提出要请

周先生吃饭， 后来还相约一起看电

影， 慢慢就处成了情侣关系。

那年春节， 周先生喜滋滋地带着

女友回家见了父母。 孙小姐年轻漂亮

学历又高， 周先生的家人都十分满

意。

甜蜜过后

矛盾逐渐显现

“正巧在那个时候， 有个朋友有

一套从未住过的精装修房打算出售，

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感到十分满意。

因为朋友急于出手， 我当机立断付了

定金， 很快就签订合同买下了这套房

子， 后续贷款办理和过户都非常顺

利。”

有了“婚房”， 周先生和孙小姐

很快就登记结婚并举行了婚礼。

由于孙小姐所在的公司和周先生

任职的企业有一定竞争关系， 因此结

婚后， 孙小姐便在周先生的建议下辞

了职， 专心照顾家庭。 “最开始我如

果下班早， 她会给我做好一桌饭菜等

着我回家， 还抱怨整天一个人在家很

冷清。 后来， 她开始参加健身、 徒

步、 打羽毛球等活动， 结识了不少年

纪相近的朋友， 就不再抱怨无聊了。”

而周先生工作繁忙， 经常需要加班和

出差， 因此对于妻子平时的活动情况

并不十分清楚， “我只知道她手机里

光是这些活动的群就有十几个。”

也正是因为这些业余爱好和活

动， 周先生慢慢和妻子有了矛盾。

“和她一起参加活动的有男有女， 平时

还经常聚餐，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 看到

有个男的开车送她回来， 为了这事我们

吵了一架。” 周先生表示， 妻子始终认

为年轻人相约一起玩很正常， 自己没有

任何出格的行为， 但周先生始终十分介

怀。

在一次大吵时， 妻子说出的“离

婚” 二字， 让周先生意识到也许两人一

开始的结合就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支付补偿

结束三年婚姻

虽然两人都有意“长痛不如短痛”

地离婚， 但孙小姐提出要分房子， 这让

周先生难以接受。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离婚， 我买的

房子肯定应该归我。 既然是婚前买的，

而且婚后不久她就辞职不工作了， 还贷

的钱都是我的收入， 因此我觉得不需要

针对房产给她任何补偿。 除此之外， 合

理的经济补偿我是愿意承担的……”

听了周先生介绍的情况， 我首先向

他指出： “房子是你婚前购买和登记

的， 的确属于你的个人财产， 但是， 由

于婚后你的还贷实际上属于用夫妻共同

财产还贷。 因此， 你在离婚时需要对妻

子进行相应的补偿， 这部分补偿的确需

要区别于其他财产分割及补偿来单独计

算。”

同时， 针对周先生的妻子婚后辞去

工作照顾家庭的情况， 按照法律规定可

以要求“家务补偿”。 对此， 《民法典》

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

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

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当然， 如果周先生可以举证证明妻

子婚后并未尽到照顾家庭的责任， 可以

少付甚至不支付补偿。

听了我的分析后， 周先生告诉我，

妻子提出的还贷补偿方案就是根据婚后

还贷数额的一半计算的。 “我们婚后还

贷总共三年约 36 万元， 所以她要求我

折算 18 万元作为离婚时的还贷补偿。

问题是， 现在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格相较

买房时已经降了大约 20%， 是不是应该

在计算补偿时考虑这一因素呢？”

对于周先生的这一诉求， 我认为是

合理的。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房价增

值， 离婚确定还贷补偿时应当考虑增值

情况。 那么， 如果房价降低也就应当对

补偿数额相应调低。

不久之后， 周先生告诉我， 通过摆

事实、 讲法律， 孙小姐终于认可她对于

房产并无产权份额， 并最终接受了他提

出的补偿方案， 他们已经结束了这段为

期三年的短暂婚姻。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婚后偿还房贷的情况在

现实中十分普遍， 在夫妻离

婚时， 就会因此涉及还贷的

补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第七十八条规

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 以个人财产支

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 婚

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

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

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

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

议的，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不动产归登记一方， 尚未归

还的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

的个人债务。

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

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

部分， 离婚时应根据 《民法

典》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的原则， 由不动产登

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虽然上述司法解释仅规

定了房产 “增值 ” 情况下 ，

依据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

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

部分， 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

另一方进行补偿。 但是， 该

规定体现的是夫妻婚后共同

投资、 共担风险的基本家庭

伦理。

因此， 无论夫妻离婚时

房产是增值还是降价， 在进

行分割和补偿时， 都应遵循

公平合理的原则， 考虑房屋

的购买价格、 已还贷款、 当

前市场价值等因素， 确保双

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至于分割的具体方式和

补偿金额， 首先由双方自行

协商。

如果协商无法达成一

致， 一般来说婚前由一方购

买的房产会归属于买房的一

方， 但相应地需要给与另一

方经济补偿。

而补偿金额则需要以离

婚时房屋的价值为基数， 考

虑房屋的增值或者降价情况

和已还贷款的比例来确定。

另外， 房产剩余的贷款

一般由取得房产的一方继续

偿还。

离婚时房价跌了

还的房贷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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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4

2026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三

情
理

法

周先生因为忙于工作耽误了终身大事，直到年纪“奔四”而

去，他结识了小自己十几岁的孙小姐，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殿

堂。

然而，结婚后，周先生逐渐发现妻子热衷于各种活动，忽略

了对家庭的照顾和他的感受……

婚前买下“婚房”
离婚展开争夺

遭遇房价下跌
补偿是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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